
 

证券代码：300273 证券简称：和佳医疗 编号：2021-047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补充公告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郝镇熙先生、蔡孟珂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1 年 7 月 3 日，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郝镇熙、蔡孟珂与孙巍、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华

金证券”）（代“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华金证券纾困 1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重新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就转让股份的数量、转让价格等内容进

行了修订，其他条款不变。 

现根据新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修订的内容，对 2021年 6月 25日披露的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编号：

2021-044）的内容修订如下： 

 

特别提示： 

1.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郝镇熙、蔡孟珂为归还股票质押融资、降低股票质押率，更好专注于公司业务，

分别与孙巍、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华金证券”）（代“证券行业支

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华金证券纾困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股份转让价款偿还其在华金证券的股票质押融资。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郝镇熙、蔡孟珂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本次协议转让手续办理完成后，郝镇熙、蔡孟珂合计持有 171,718,4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6719%。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控制权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过户，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转让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郝镇熙、蔡孟珂的通知，为偿还

其在华金证券的股票质押融资，降低股票质押率，郝镇熙、蔡孟珂于 2021 年 7

月 3日与孙巍、华金证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孙巍

合计转让和佳医疗 33,120,889 股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拟协议转让完成后，各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郝镇熙 115,289,950 14.5503% 93,606,897  11.8138% 

蔡孟珂 89,549,379 11.3017% 78,111,543 9.8581% 

孙巍 0 0 33,120,889 4.1801% 

二、本次股份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基本情况 

郝镇熙，男，中国国籍，身份证：4401061968******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蔡孟珂，女，中国国籍，身份证：4404021972******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孙巍，男，中国国籍，身份证：3205041974******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 



 

（三）质权方基本情况 

质权方：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华金证券纾困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名称：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198231D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 128 号 19层 1902室 

注册资本：34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代销金融产品，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质权方）：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华金证券纾困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甲方管理人：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孙巍 

丙方（转让方 1）：郝镇熙 

丙方（转让方 2）：蔡孟珂 

（转让方 1、转让方 2系一致行动人，以下统称“丙方”） 

（一）股权转让的价格 



 

1、经甲乙丙三方协商，甲方作为质权人同意丙方将其质押的非限售流通股

33,120,889 股和佳医疗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并以本协

议约定的转让价款用于偿还丙方所欠甲方的债务。 

2、乙丙双方确认，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每股）为本协议签署日前一

个交易日收盘价 6.11 元/股的 70%，即 4.277 元/股，转让股数为 33,120,889 股，

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 141,658,042.25 元。 

（二）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1、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当日将 20,000,000 元订金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

户。如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未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权审批部门批准，则甲方于

收到未获批准的通知之后 2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订金无息返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

账户。 

2、乙方应于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权审批部门全部批

准后，最迟于股份过户前一日偿清丙方对甲方的剩余应还股票质押融资（含本金

和利息）。 

3、乙方按本条第 1 款、第 2 款约定向甲方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后，甲方和丙

方有义务及时到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柜台配合办理将标的股份过户（含

解押）至乙方名下的手续，最迟不得晚于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收到乙方支付的转让

款的下一个交易日。 

（三）违约责任 

1、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及时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的，每延迟 1 日，

丙方应按股份转让总价款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甲方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向登记结算公司提交办理解押手续的，逾期超过

3个工作日仍未到柜台正式提交办理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

甲方自协议解除的 2 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全数无息退还乙

方（丙方就甲方退还股份转让款向乙方承担连带责任），如延迟退还，每延迟 1

日，甲方应按未退还股份转让款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非因甲方原因

导致甲方未能履行双方约定义务的除外。 



 

（四）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的，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协商未能

解决的各方一致通过提交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四、所做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股东郝镇熙和蔡孟珂承诺：在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郝镇熙和蔡孟珂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形，本次协议转让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五、本次转让是否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不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的情况。 

六、本次转让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控制权稳定的影响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郝镇熙、蔡孟珂拟通过协议转让部分股份，以股份转

让价款偿还华金证券的股票质押融资，降低股票质押率。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协议转

让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确认意见书，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八、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5日 


